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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合法性这一政治概念基于考察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和支持而产生，但不同政体、不

同地域和不同时代的国家在实际发展中的差异使得学者对合法性来源及其特征争论不休。已有

研究将合法性来源简单归结为西方的竞争性选举程序，并认为以绩效或经济增长为支撑的合法

性无法根本解决政治认同和支持危机，此类研究视角忽略了合法性来源的多重多样性。在梳理

合法性来源的一般理论基础上，可将其划分为基础性来源和补充性机制，并基于大数据时代不同

合法性来源与技术变革的互动表现，建构出一个复合型合法性来源分析框架。通过对中国改革

开放以来的政治实践运作分析，展示该分析框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为中国政治发展成就的理论

诠释提供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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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是一国政体所拥有的认同度、支持度和运转状态的重要表征，在第三波民主化

回潮及新世纪不同国家变革的冲击下，一国政府既需要重新思考本国合法性的基础，也需

要对西方国家所定义的合法化进路是否具有普适性进行反思。若将研究目光投向中国，其

作为西方学者眼中的国家发展“奇迹”和“特例”，虽然常常面临西方国家所声称的合法性危

机乃至制度崩溃说的质疑，但中国却一次又一次地打破危机，且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

水平改善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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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中国的政治合法化逻辑在西方学者的理论范式中难以自洽，但学界至今仍没有

一个理论框架可以清晰地解释中国为何能在实践中展现出独特的活力和强韧的生机。这

种理论与现实间的鸿沟是偶然现象还是隐含着内在合理性? 是受单一因素决定还是多重

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 是否存在一套理论体系能够从全面的视角对其予以说明? 而准确

全面回答这些问题的前提，就是要对合法性及其来源进行重新考察与诠释，以弥补当前的

合法性理论赤字，诠释中国政治实践所取得的成就。

基于目前学界对合法性来源的研究分野，以及对中国合法性体系解释力不足的现状，

本文从四个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对合法性来源的研究演进进行梳理，对其一般理论主

张作出解读，并在评析已有研究观点的基础上，指出其内在局限性。第二部分对合法性来

源作出类型划分，将其归纳为基础性来源与补充性机制，并论述二者在当前大数据时代下

与互联网技术变革产生的回应和互动，以此构建出一个复合型合法性来源分析框架。第三

部分利用此分析框架概括性解读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合法性体系动态变化过程，揭示基础

性来源和补充性机制在政治实践中的不同效用。第四部分进行总结并简要探讨本文所提

炼的框架的延伸意义和潜在的理论贡献。

一、合法性传统理论分析框架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困境

合法性缘起于西方，因其既融合国家的自主建设意愿又承载着以现实反映民意的特

质，令它具备揭示国家起源及发展逻辑的能力。而合法性自身拥有的包容性又使其能同时

容纳制度生成论和文化生成论、绩效决定论和程序决定论等看似相互悖反的解读取向，这

也是无数学者追寻合法性逻辑起点、建构过程以及规范途径的缘由。不同学者基于主观推

导和现实观察得出的迥异观点构成了合法性的认知分野，但要更清晰地阐释合法性的意蕴

及来源，还需要对各类传统分析框架进行溯源和比较。

(一)中外学者视野中的合法性理论及其分析框架

在众多关于合法性涵义的论述中，卢梭( Jean Jacques Ｒousseau) 的“合意论”和洛克

( John Locke) 的“同意论”较好地阐述了合法性诞生于民意的本初概念。而韦伯( Max We-

ber) 则首开先河，在实证层面赋予合法性三种来源及理想化状态，其中，法理型权威所关注

的法律性和官僚体系有效性一直被后来的学者引述为合法性基础［1］( P238 － 250)。其后，熊彼

特(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对竞争性选举的推崇，对西方民主国家定义合法性来源产生了

巨大影响［2］( P395 － 400)。李普塞特( Seymour Martin Lipset) 、亨廷顿( 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

等则在二者基础上对合法性概念进行了细化和拓宽［3］( P21、P21 － 22)。

虽然韦伯式合法性诠释中的“合法律性和有效性”被国家和公众广为接受，但学者亦

从不同角度指出其局限性，并对此展开剖析。如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认为韦伯式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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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一种基于经验主义的统治权术，而合法性真正源于社会的价值规范［4］( P161)。伊斯顿

( David Easton) 也从“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的角度将合法性区分为事实与价值两个

层面［5］( P298)。而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和基恩( John Keane) 对其批判最为深刻，提出

合法性应是某种政治秩序 被 认 可 的 价 值 而 非 事 实［6］( P188 － 189，284)。罗 尔 斯 ( John Bordley

Ｒawls) 则认为合法的国家既要有效地维护安全与秩序，又要保证公共理性和制度正

义［7］( P24)。

上述这些关于合法性来源的分歧主要源于学者对不同国家政治实践的观察，其中，程

序性来源多出自对先发民主国家选举传统的继承，而有效性来源则是对后发国家何以顺利

运转的探析。在许多学者看来，法律性、有效性甚至竞争性选举都是统治者对其执政合法

性的包装和形塑，并没有超出其作为统治权术所显露的事实意义。但从价值和事实的争论

可以看出，令统治者与民众达成价值共识的合法性更多的是一种理想化描述，而公众基于

心理和文化层面对政治系统的认同、依附和满意，才是能够为国家发展和政权巩固作出实

质性建设的合法化路径。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合法化依赖于经验动机，而经验动机并没有

独立于合法化潜能”［6］( P184) ，这也正是众多批判韦伯式合法性的学者最终又将合法化研究

回归事实层面的原因。

基于对上述观念的吸收与发展，我国学者也对此研究作了进一步拓展。在理论思辨层

面，有对合法性来源的自主适应力在时代演变背景下的观察，也有从社会批判角度对合法

性经验及规范加以整合的思考。在宏观来源层面，既有学者提出程序合理、公共物品和服

务供应、共同政治价值和理念、政治中立和共同商讨是合法性的基础，也有学者认为“善

治”及其实现过程是合法性的来源［8］。同时，亦有学者将公民对国家主权、国际制度和自我

身份的“承认”视作合法性的扩展动机，并辅以“观众成本”理论对合法性承诺的代价予以

解释［9］。还有学者提出合法律性、有效性、人民性和正义性构成了合法性的概念体系［10］。

当然，更多的学者则认为意识形态、绩效和程序是合法性的根本来源①。在微观来源层面，

通过对基层政治主体的研究发现，体制内外权威的交融促成了复杂的运行机制，为合法性

建设提供了弹性环境［11］。而对社会团体运作逻辑的研究则揭示出，地方传统、共同利益、

共识规则构成了中国独特的社会合法性。

然而，上述中国学者关于多样化的概念阐释只是为了将合法性刻画得更加具体，而其

本源仍无法超脱学界给定的意识形态、绩效和程序规则这三个结构性要素，起码在当代视

角下各国的存续和巩固方式都源于三者与实践的结合。但当面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

家所表露出的差异化合法性特征时，该结构框架却无法回答一些关键问题，如抛开国家间

的异质性后，三者在合法性来源的权衡中是否具有轻重之分? 抑或是某一方发展到一定程

度即可舍弃其他来源? 又或是三者在相互混合下不加区分地为合法性提供支持? 将之放

于现实，既有来自新兴民主国家在程序、绩效与意识形态间摇摆不定的回答，亦有来自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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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对超越绩效悬而不决的态度，还不乏有来自成熟民主国家对程序来源的坚定信念，

因此，对这番疑问的解答还有待于对不同国家的发展共性进行考证。虽然仅仅明晰合法化

途径存在多重起点并不足以揭示其建构轨迹，但却为本文进一步解读复杂的合法性体系及

其内在机制构筑了立论基础。

(二)传统合法性理论框架的中国适用性困境

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转型国家，高水平的经济绩效辅以渐趋扩大的国际影响力，不

仅从物质层面为其绘制发展蓝图奠定了基础，更从精神层面重现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强大驱

动力。因此，不计其数的学者将中国所营造的政绩尤其是经济增长，视为承接已然解魅的

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替代性来源，并冠以绩效合法性之名②。但随着市场改革深化与政府改

革滞后的矛盾逐渐显露，中国出现了社会经济不平等、意识形态衰微、官僚机构腐败、行政

效率低下和制度化水平落后等发展弊端，种种现状也被认为是中国绩效合法性难以为继的

表征，多数学者更用亨廷顿所描述的“政绩困局”来形容中国岌岌可危的未来③。因此，批

评中国用政绩或经济增长塑造合法性的观点层出不穷，部分学者希望从改善官僚体制和政

府机构、加强政治宣传和拓宽政治参与渠道等角度解决这一困局［12］。

诚然，这类观点对国家培养政治敏感性及激发危机意识起到了一定合理效用，但对绩

效意涵的模糊划分以及对合法性水平的表象判断，使其难以上升为全观性视角并易于疏漏

国情特征。其思维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臆测中国合法性已陷入脆弱境地。实际上，合法性作为一种主观概念很难以标准

化手段进行测量，并且其与国家政治文化和社会思维逻辑的紧密关联加剧了评估难度。有

学者认为中国现代的个人观念有别于西方，其在道义上的实践使得中国民众能够认可当前

制度的正当性［13］( P173)。也有学者认为多年来党政主导的制度安排，使民众习惯于将公务寄

托在政府和政党身上［14］。此类规范、习俗、认知等非正式因素正是新制度主义所强调的制

度塑造要素，尤其是其分支社会学制度主义，将特定社会结构下形成的文化信念视为引导

制度生成、扩散与再生产的基本因素，虽然难以衡量其具体贡献大小，但黎安友( Andrew J．

Nathan) 等学者已发现非正式规则及传统文化在提升中国制度化水平与维系合法性层面的

重要作用［15］。因此，抛却公众意志和国家政治传统去片面刻画危机意识，极易造成因低估

理论构建完整性和因果推论合理性而出现伪因果关系结论［16］。

二是将经济绩效这一独立截面替换性地理解为绩效，或是将绩效简化处理为经济增

长。不可否认，中国长期以来以贯彻治理有效性为发展理念，绩效作为有效性的实践结果

自然是对国家发展成果的显性解释，但绩效所含语义本身就具有复合意义，其内在变量既

包括具有象征意义的宏观经济水平和现实感知意义的微观民生质量［17］，又无法在剥离公

平正义的正当性真空下生长。因此，对绩效碎片化的描述遮掩了中国深层的政治生命力，

且“盲人摸象”式的研究阻碍了探求中国合法性体系的进程，若不将绩效囊括的范畴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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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或为谋求归纳方便仅从经济增长定义绩效，所得结论显然只能在模糊与偏差间徘徊，

而中国真实的合法性生态则会纠缠于无序的线索中。尽管部分研究已觉察到该问题并试

图进行修正，如有学者将中国的合法化过程形容为是绩效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经济发展

出现疲软或负外部性时，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公共政策会进行一定的弥补和修复［18］; 也有学

者将中国的发展历程视作市场化运动与去商品化反向保护运动的结合过程［19］; 还有学者

提出由薄弱制度与市场改革相互增进而催生出的“共演理论”，是中国崛起的内在机

理［20］( P15 － 35) ，但此类论述仍没有脱离囿于绩效决定论的合法性认知观。

三是臆断引入西方竞争性民主是消除合法性危机的必然选择。长期以来，西方民主国

家不断向世界各国灌输自由民主对建立合法性的决定性作用，冲淡了非西方国家学者对自

身历史文化传统的正视力度，转而倾向于采取西式思维逻辑来思考合法化途径［21］。但在

第三波民主化回潮中随着大量新兴民主政体的崩溃衰败，人们逐渐意识到民主化道路也蕴

含着合法性危机。其中一个缘由便是在政府能力不足和稳定性脆弱的民主国家，民众更倾

向诉求短期利益而非建立长效民主机制，因而其政治行为极易滋生出工具民主和暴力民

主［22］。即便在民主稳固的发达国家，竞争性选举也免不了被困于多数与少数的冲突、选举

与罢免的失衡、授权与用权的偏离［23］，所以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将美国批判为“否决型

政体”( vetocracy) 不无道理。同时，这也凸显出合法性与稳定性的区别，正如当前西方政治

事实所遵循的人民同意原则，并不代表其已实现人民主权这一理想化状态［24］，而缺乏价值

依附的稳定性同样也无法满足合法性对认同的需求。

综上所述，在当前关于中国合法性的解读中还存在主观性较强、分析视角单一以及西

方民主价值预设的阐释困境，这就割裂了合法性作为一个复杂概念所应具备的整体特质。

为此，下文将构建一个新的合法性分析框架，并尝试从三个层面矫治上述研究困境: 第一，

在辨析合法性现实来源的基础上，提炼其基础性来源与多种影响机制，以提供更为完整的

研究视角。第二，解读合法性在不同来源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自我修复与调适弥合机理，

剖析各个来源内在的客观联系性。第三，探究技术变革等外部因素对合法性造成的冲击，

以及不同来源在抵御冲击时的回应状态，展现合法性因时因地的动态特征，以及吸收多元

价值观的包容性。在此分析框架下，合法性将以系统全面的姿态被重新诠释。

二、合法性诠释———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固然，不同国家的合法化路径对意识形态、程序规则和绩效的倚重程度不同，但三者却

根植于每个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体系中。随着历史的流变，虽然合法性来源的现实载体林林

总总，但从其体系的长远发展着眼，何为根基、何为枝叶则有待被重新挖掘和定义。并且在

互联网技术的革命性介入下，需要充分考虑合法性所受冲击及其在压力传导中的回应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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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下文将从基础性来源、补充性机制和技术变革三个视角及其互动来构建新的合法性分

析框架。

(一)基础性来源:法律性、有效性与宗教性

法律性与有效性一直是公认的合法性基石，不论是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政治权力

都需要在既定的法律框架下产生和行使，而有效性则保证了民众的基本需求和未来预期。

前文已对二者的重要性作出论述，然而学界却对二者的含义和边界一直存有歧见，若不对

此加以辨析将难以保证分析的严谨性。

法律性作为程序合法性的载体，有学者认为其并不包含政体色彩，如戴维·毕瑟姆

( David Beetham) 将法律定义为能够被公众所信仰的既定规则［25］( P16)。也有学者认为其必

须体现选举程序，如福山将法治与民主选举的结合视为良好政治秩序的必要［26］( P16 ～ 22)。

但正如上文所分析的，脱离有效性的民主选举程序并不能为政体带来稳固，普力夺社会

( Praetorian) 即体现其鲜明特征，因此，法律性应以保障制度良好运转为内涵和目的，而不

应被民主或非民主价值观所垄断。

就有效性而言，在传统解读中，韦伯将其归纳为政府组织能力，李普塞特强调公共物品

的供给，亨廷顿主张制度化和公共利益分配的重要性，而罗尔斯则侧重社会秩序。虽然近

几十年来的多项研究肯定了民主化对经济增长与国家发展的相关贡献，但学者在界定有效

性时普遍倾向于将意识形态排除在外，如罗斯坦( Ｒothstein) 认为权威能否被民众接受，仰

赖于政治系统的输出端———政府质量和政策效果，而非政治系统的输入端———民主政体或

专制政体［27］，福山也提出政体与绩效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28］。本文同样认可有效性应

在价值中立的前提下被界定，而不是内生于某一政体。虽然有学者将公平正义看作合法性

来源的独立分支，但以“保护最不利者阶层利益”为核心的公平正义也是有效性的一部

分［29］，因此，不能抛却其在提升有效性时的显著作用。综合上述分析，对有效性可以从四

个层面进行理解: ( 1) 经济绩效，国家宏观经济水平与个体微观经济水平相结合的绩效表

现; ( 2) 政府效率，政府行政效率、服务质量与政策执行效果等; ( 3 ) 社会稳定，社会秩序和

治安的稳定性; ( 4) 公平正义，社会经济水平的差异性、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性、社会福利

的完善程度。

此外，对于政治与宗教高度融合的国家，神权价值观和宗教教义对其政治和社会有效

运作十分必要，因而，为完整阐述合法性的基础来源，宗教对特定国家合法性的根本性影响

不应被忽视。

根据上述界定可见，一国拥有的合法性离不开对法律性、有效性和宗教性的建立与维

护，虽然相较于后发国家，先发国家现阶段的法律程序和绩效建设已经相当完善，但这并不

代表法律性、有效性乃至宗教性已丧失其作为合法性基础的身份地位。因此，作为合法性

体系的建立根基，本文将三者归纳为合法性的“基础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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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充性机制:开放型机制与控制型机制

在明晰合法性的基础性来源后，紧接着面临的问题就是仅靠强化基础能否完整地塑造

合法性体系? 在基础之上是否还承载着与之互补的构造? 有学者将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划

分为“体制特征合法性”和“体制作为合法性”［30］，前者是指公众对国家权力如何取得是否

认同，后者是指公众对政府治理行为是否认同，这与伊斯顿对支持的划分有一定共性。但

也有学者对其提出的“通过创造有效性来累积合法性”存有质疑，认为“有效性必然能够累

积体制作为合法性，而不必然导致体制特征合法性”［31］。通过这段辨析可以洞见，虽然有

效性对合法性有着举足轻重的增进作用，但该作用却是有限的，并不能取代程序和意识形

态对其体系的充实完善，且各国统治阶层致力于将执政价值观注入到法律程序中的行为，

也令程序合法性呈现出价值分歧，其中典型案例就是一党制与多党制之争。但随着历史的

演进，合法性不断与人民意志和公众利益相结合，加之民主政体所依循的法律规则和意识

形态主张赋予人民自主性和政治参与权，因而，相较于威权国家，民选政体在宣扬自身统治

合法性时更具说服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西方一直视竞争性选举和多党轮流执政为有无

合法性的准绳。

一方面，在西方民主国家的价值体系中，程序规则和意识形态必须体现民主和参与，基

于此特性建立的机制通常包括: ( 1 ) 竞争性选举制，各党派通过平等竞争选民支持以获得

执政地位; ( 2) 允许公民积极参与社团和组织，通过多元化社会网络表达利益诉求并影响

政策过程; ( 3) 协商民主，政策制定方和利益攸关者能够进行地位平等的协商对话，并以对

话结果来决定政策动向; ( 4 ) 政府透明，政府主动向社会公开政务信息并接受公民监督。

此类机制通过加强公众参与程度并积极塑造公共空间来获取国民对现行政体的认同和支

持，在保证法律性和有效性的前提下既能够增强程序合法性，又能对制度的有效运行起监

管作用。由于其共性在于政治系统充分开放，因此本文将这四者归纳为“开放型机制”。

另一方面，相较于民主政体，威权政体的政治系统则是在对公民一定治理控制下运作

的。虽然缺少民主程序对合法性的强化，但威权政体在优胜劣汰中为谋求自身适应而演化

出的“韧性”( resilience of authoritarian) ，使其能够应对国内外的形势变化和各种政治风

险［32］，这既是韧性的目标又是其意涵。由于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和统治能力存在差异，使

得韧性的提升途径也呈现出混合特征，其中既包含对社会的支配和民主的限制，又在一定

程度上给予民众政治参与的权利，将其加以归纳可得到如下机制: ( 1 ) 执政党控制下的选

举，执政党以巨大的竞争优势获得连任，或采取威胁、贿选、压制等手段击败反对党; ( 2) 政

府和政党引导下的社会组织，政府和政党将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定位在丰富文化生活、供

给公共服务和福利补缺等层面，限制其政治参与或对决策施压的能力［33］( P69) ; ( 3) 吸纳反对

者和社会精英的民主机制，将反对者和社会精英纳入执政党或政府机构，在一定程度上给

予其发表政见的权利与义务［34］; ( 4) 宣传说服策略，通过向社会传播意识形态、政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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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绩效果和未来预期，引导舆论以树立社会信任，并适时发动社会动员来转移或弱化社会

矛盾［35］; ( 5) 社会渗透，利用身份登记、信息普查和税收机制等掌握社会的动态变化，对可

能出现的风险加以应对［36］; ( 6) 地方分权，在较大程度上赋予地方政府自主决策权，将社会

矛盾限制在地方，避免中央政府受到威胁［37］( P11) ; ( 7) 强制手段控制，为稳定和维持社会秩

序、防止大规模冲突，对与执政党政见相左的组织或个人实行强制手段以达到警示作用［38］。

在这种看似矛盾的政权塑造取向中，若仅从表面推导出威权体制必将迫于民意扩大和

程序开放而被牵引至民主体制，便是进入了威权终将衰败且民主即为普世价值的“历史终

结论”误区。对这一现状最好的解释应从合法性来源的分配入手，其威权的一面为自身提

供维持绩效和管制意识形态的政治统治力，推动国民价值观与统治阶层价值观趋于一致，

而民主的一面则为缓和社会压力以及适应社会转型建立程序通道，减少由专制行为引发的

决策失误，由此，相悖的政治行为在合法化视域下得到了有机整合。如学者言，“一些有着

良好经济绩效和公共服务表现的威权国家，与政治精英斗争、社会严重对立的劣质民主国

家形成了鲜明对比，使人们认识到民主未必是一个成功国家的决定因素”［39］，且“一定的民

主制度为威权政体提供了更持久的生命力”［40］。这也从侧面证明，通过运用这些机制，威

权政体不仅从有效性中汲取合法性，程序规则的包容性和意识形态的聚合性也是其通向合

法化的必要途径。因此，本文将此类以控制为目的、以开放为策略的政治行为归纳为“控制

型机制”。

如前所述，仅靠有效性获取的政治成就不足以获得民众对现行体制的充分支持，对法

律性的具体描述也无法独立于各国的意识形态取向，但不同政体所外显的程序规则和意识

形态，一方面充实了法律性的现实表征，完善了程序合法性的具体内容; 另一方面则弥补了

有效性对价值认同的塑造缺陷。因此，开放型机制与控制型机制为合法性的基础来源作了

填充与补足，所以本文将二者并称为合法性的“补充性机制”。

(三)技术变革:对合法性的双重影响

互联网 2． 0 是当今最为深刻的技术变革成果，其特征在于以个体用户为节点组成的信

息网络逐渐成为互联网的主体。而基于信息传递的便捷性与低成本性，互联网 2． 0 也广泛

地影响着政治系统，既成为个体开放数字化政治参与的渠道，也成为政府释放政治信息的

工具与平台，这种政治与互联网紧密结合的状态亦被称作政治 2． 0 时代。在此背景下，互

联网以其爆发性的革新速度和潜移默化的渗透能力，不断冲击着合法性体系的各个部位，

其具体影响可见于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在程序规则与政府效率层面。互联网将信息传播与政治沟通转变为政府、政党

和社会的多方交互，其所构筑的信息网络平台既便于政府向民众开展政治宣传，又成为民

众反映社会问题的新渠道。但这并不代表政府总能从中获益，新形式的政治沟通也挑战着

政策议程设置的透明度和政府回应能力的多样性。并且，民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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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出现了“狄德罗效应”，即随着公众对互联网技术的吸纳，其所具备的跨时空特性使信

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不断被刷新，而传统的政治参与方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和政府行政

效率，已无法满足民众对时效性和便捷度的更高要求。同时，政务信息是否具有易获取性、

政府透明度能否在信息时代得到进一步提升，都是影响政府建立社会信任与支持的重要考

验［41］。

其次，在公平正义层面。互联网的出现逐渐令社会地位、经济水平和教育程度不同的

个体陷入信息鸿沟和参与鸿沟［42］。具体表现在由于不同地区间互联网的普及程度和使用

水平不同，个体间本已存在的经济、教育和社会地位差距，因政治信息获取量和获取质量的

异化被再度加大，致使大量政治参与渠道只限于部分群体使用。并且在信息化水平不同的

地区之间( 如城乡之间) ，信息鸿沟甚至还引发了社会交往隔阂加深、社会生活兼容性降

低、社会流动弱化等现象，不但加剧了群体间的不平等感和相互融合的难度，而且导致各项

利益更倾向于信息丰富的一方。

最后，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稳定层面。互联网弱化了国家间的边界，使网络空间呈现出

一种“无政府”状态［43］。这种状态一方面强化了民主国家对非民主国家的思想渗透和价值

观出口，另一方面也为非民主国家的社会网络培育生存空间，令政府的社会支配和渗透能

力受到阻滞。而由此引发的社会脱嵌和价值观脱域，使非民主国家不得不在防范意识形态

和思想文化异变的领域投入更多精力和成本。

可见，小到社会交往，大到政权更替，互联网对政治的影响力超越了任何一个时代的政

治精英，而它的巨大冲击也诱发了合法性的变动。因此，能否在合法性体系内建立应对互

联网冲击的压力传导机制，对政府能否在新时期延续有效性、践行制度规则并加固意识形

态显得尤为重要。

(四)合法性框架建构:基础性来源、补充性机制和技术变革

通过划分与界定合法性的基础性来源与补充性机制，以及分析技术变革伴生的影响，

可以看到三者对合法性的独特影响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构成了一个多向关系网，当代

合法性体系的建立与运作即被揭示于网络下，从而构建出本文的复合型分析框架( 见图

1) 。

第一，基础性来源为合法性提供建立基础，其所包含的法律性、有效性和宗教性( 政教

融合类国家) 水平和程度越高，合法性的基础越稳固，反之则会造成合法性流失甚至崩溃。

第二，基础性来源为补充性机制的运作塑造环境，是保证补充性机制有效实施的根源，

而补充性机制则对基础性来源进行填充和弥补，进而达到强化合法性的作用。且不同政体

所采取的补充性机制不同: 民主政体倾向于利用开放型机制增强合法性，威权政体偏向于

采取控制型机制提升其稳定性与合法性。

第三，技术变革既冲击着基础性来源的各个要素，又影响着补充性机制的形式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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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合法性带来诸多问题与挑战。同时，技术变革也催生了基础性来源和补充性机制的回应

与革新，促使二者在把握技术机遇的基础上演化出多种形式以实现对合法性的修复和弥

合。

图 1 合法性分析框架

通过上述分析框架可见，现代合法性体系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的特质，中国的合法化

实践也无例外地运行于此框架中。大量已有研究之所以会出现盲人摸象式的单一路径，一

方面是对合法性基础来源的认知偏差，将西方的竞争性选举等民主范式与之混为一谈，无

视有效性在合法性体系中的基石作用; 另一方面是割裂了有效性或绩效的整体特征，将经

济增长的负外部性夸大为绩效合法性的先天缺陷，并且忽略了中国在有效性领域的自我修

复能力以及基于国情特色创立的补充性机制对合法性的强化效果。而本文提出的复合型

分析框架则从理论层面整合了合法性的来源分野，揭示程序、绩效和意识形态在其体系中

相互依附、相互混合与相互补充的微观机理，避免走入仅从某一来源坐井观天式的狭隘视

野; 在方法论层面区分了合法性的基础性与补充性要素，克服只谈绩效而不谈程序、只谈危

机而不谈现实的研究困境; 在政治哲学层面映射出，尽管当代合法性呈现经验与规范的融

合趋势，但对其研究仍须建立在事实之上并通过经验主义范式寻求规范化途径。

三、合法性分析新框架下的中国实践诠释

将分析视角回归中国合法性体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其大体经历了三次重要变迁: 一

是 1978 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合法性逐渐让位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绩效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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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44］( P11 － 25) ; 二是 1990 年前后，苏东剧变及一系列政治波折迫使中国对意识形态和社会稳

定施以补充和修复; 三是 2003 年至今，中国的政治实践关注点逐渐向公平正义倾斜［45］，并

不断与互联网变革相交融。基于前文分析框架，下文将以上述三个时段的中国政治合法化

实践为案例，通过阐述合法性体系在不同时段所展现的外部状态与运作逻辑，对分析框架

内各机制的表现形式和功能互动加以诠释，从而更好地验证分析框架的解释效力与合理

性。

(一)1978 － 1988 年:合法性基础来源恢复与补充性机制萌发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破坏性打击，使新中国成立初期由经济恢复和土

地改革带来的社会稳定遭受严重震荡，更让中国的法律尊严、经济发展、政府效率与公平正

义受到巨大摧残。因而 1978 年的改革开放可谓是一剂救命良药，从多角度推动政治系统

和社会生活复苏重建，挽救中国于崩溃的边缘。

在合法性视角观测下，彼时中国民众最迫切的是对法治和有效政府等合法性基础的恢

复重塑。而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肩负起第一步重任，转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低下的局面，

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财政包干制的实施则给予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使萎靡

不振的地方经济得到巨大改观。同时，地方的改革成果还推动国有企业承包责任制改革、

经济特区建设、开放沿海城市等至关重要的改革创举，既激活了全社会的生产积极性，又令

国家宏观绩效得到提升。然而，在全国大部分民众享受改革硕果的同时，社会犯罪率升高

以及国企和地方经济自主权过大等都对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造成了负面影响。为此，政府

一方面对社会成员的极端情绪进行安抚和控制，另一方面则采取“反腐败”“严打”等政策

措施对政府失效的领域作出及时补救。

尽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到了良好的绩效成果，但它的普及也意味着人民公社制的

解体和乡镇政府的恢复，基层权力如何衔接是这一时期亟待解决的问题。此时农村的民主

选举和民主自治制度则有效地填补了基层政权的空白，既为村委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人民

支持和参与，又自下而上地为合法性注入程序来源。并且这种分权行为还被认为能够在不

削弱中央权威的情况下增进国家的稳定性［46］。但与此同时，对外开放政策也伴生着西方

思想文化的流入，为防止民众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发生异变，“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

自由化”也是在当时环境下对意识形态合法性缺失的补充。

可见，面对后“文革”时期合法性涣散的状况，我国改革开放初便致力于提升经济绩

效、稳定社会秩序的实践为合法性体系的重建扎立根基，以不断充实的物质获得感和逐渐

步入正轨的建设道路，令公众得以感知国家的良好发展前景。而基层民主制度的萌发，既

得益于经济改观所提供的建设环境，又对巩固基层生产事业起到保障作用。此外，面对社

会中出现的思想嬗变和主流价值观偏离，采取一系列管制和防范措施便是对意识形态合法

性的拨正与补充。在基础性来源与补充性机制的相互配合下，尚处在法律和制度不健全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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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中国仍保持着民众对国家的高度认同。

(二)1989 － 2003 年:合法性基础来源扩展与补充性机制变革

1989 年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相继发生根本性变革，令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迅速萎缩。而苏联也由于认同危机和军备竞赛的恶果最终解体，一连串举动令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遭受重创。中国作为正稳步前进的社会主义新兴国家，其建设步伐也受到了时局的

牵绊: 一方面，民众的价值观和信念发生动摇，出现质疑国家发展方向和改革开放持续性的

声音，致使社会不安局面愈演愈烈;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孤立和制裁也使其生存环

境更加严峻。在这一境况下，受到阻滞的经济发展及对外交往，令刚刚好转的绩效供给和

本已式微的意识形态再度受挫，如此脆弱的合法性体系让中国的复兴之路再陷危机。

面对复杂困境，中国清晰认识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衰亡源于其难以维持政府有效

性，而西方国家对政体制度的投机性输出也并不适用于中国，因此，中国的合法化之路并没

有仿效苏东国家向西方民主体制转型，而是持续地对基础性来源加以深耕和扩展。首先，

政府以结束紧缩性财政政策并放开价格管制来刺激市场扩大化的举动，不仅向外界证明中

国没有失掉改革开放的决心，还令当时严重的商品供需矛盾和贫瘠的民生状况获得一定改

善，更为坚定民众的道路自信铺设物质基础。随后，为提高国企竞争力、扭转亏损局面以及

开启企业现代化转型，中国于 1992 年进行的第五次国企改革，出色地驱动了企业效率与经

济收益的同步上升。此外，建设浦东开发区、成立上交所和深交所以及成为亚太经合组织

成员国，这些举世瞩目的改革成果都象征着国家的绩效成就更进一步。然而，国企改制也

使数量庞大的职工经历“下岗潮”，此时国进民退的绩效落差更令社会秩序隐患丛生。虽

然下岗职工的生计问题不能立刻得到解决，但从长远来看，中国政府针对该群体在税收、工

商和信贷方面的优惠政策，加之后续开展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城市低保制度，对恢复民生、

稳定秩序和消弭社会不公具有积极作用。

同时，中国同样意识到苏东国家脱离实际的制度供给和强压式控制手段，损害了法治

和意识形态对国家建设应有的维护效果，因而，构建一套修复社会秩序及强化主流价值观

的补充性机制，是稳固这一阶段中国合法性的重要任务。针对国内躁动不安的思想氛围和

社会秩序中的不安因素，政府在文化创作、新闻报道以及思想教育方面采取的政治宣传与

引导，对培植爱国主义精神、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一定效用。而在加强党建、完善政协

制度等层面作出的批示，也从程序角度强化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在不断扩展的基础性来

源与深入变革的补充性机制的互动中，中国顺利化解了这一时期的合法性危机。

(三)2003 年至今:基础性来源转化与合法性体系信息化

20 多年的改革成绩亦以高能耗、高污染和地区失衡为代价，致使中国社会出现不平

等、不信任和不稳定的建设困境［47］，这种潜藏于合法性体系的公正危机，正在挫伤改革之

初所强调的消除两极分化与共同富裕的发展要旨，令中央政府深切感受到维系国家基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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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要靠经济增长，还要落实社会公正。为此，中国在继续推进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开始探索

可持续发展和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并通过大量普惠性社会政策对现行发展模式进行扭

转，这同时象征着中国对合法性基础来源的塑造倾向也在发生着转变。

自 2003 年绿色 GDP 概念提出后，环境资源成本和环保服务支出逐渐被纳入各省市的

GDP 核算指标，这既是对生态保护、能源损耗和民生发展的重新审视，也凸显出执政党以人

为本的指导内核。除了在经济绩效的测度中开始为民生质量加码，在社会转型中显露的公

平滞后问题也备受政府关注。农村基层选举中频发的威胁、贿选甚至买官行为，不仅损害

了村民应有的公平竞争权益，还是对地方经济效益的打击［48］( P87)。鉴于法律制约力度不足

和村民民主意识淡薄，这种不公现象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改善。但当前困扰农村发展的主要

症结集中于贫困人口基数大以及城乡收入差距显著，为此，2003 年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2005 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6 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和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以及 2014

年的精准扶贫战略，都为降低基层民众的不公正感和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作出巨大贡献。

同样在这一时段，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社会抗争行为逐渐增多，既凸显出地方社会

矛盾被激化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亦表露出基层群众对公正的强烈诉求。研究发现，地方政

府在对待抗争性事件时更倾向于采取“摆平”策略，虽然这种非正式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调

和矛盾，但对限制矛盾扩大和维持基层稳定起到一定作用［49］。同时，形式逐年丰富的协商

民主机制( 如民主听证会、专家咨询会、上访制度和评议政府等) ，为民众诉求利益提供了

多样化的窗口，这也是从程序设置角度对合法性实施的关键性补充。

不容忽视的是，互联网 2． 0 概念一经兴起就引发了各行业各领域的技术结合热潮，日

新月异的服务形式和突破时空的信息交互，不断刺激着合法性需求多元化及其危机滋生，

进而也激发了中国政治实践在技术领域的多样化回应。

截至 2017 年 12 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为 55． 8%，网民规模达到 7． 72 亿，其中使用移

动端上网的网民占 97． 5%［50］。日渐增多的网络用户和基于互联网平台建立的社交网络掀

起了网络活动主义潮流［51］，这些来自社会各界的个体和组织所构筑起的舆论压力点，目前

运作的政策过程已无法满足公众的参与意愿，倒逼政府加快“互联网 + 公共服务”的建设

步伐。在实施如大部制改革、精简机构和下放行政审批权等传统行政体制改革的基础上，

推行一站式服务、智慧城市建设、政府网站和政务微博，这些不仅为公众开辟了多条与互联

网相结合的服务供应通道，还成为政府引导舆论信息的有效途径，标志着中国合法性体系

在传导技术冲击压力时与之相融合的信息化行为。

不可否认，互联网的高自由度和大量管制盲区也使其成为外来思想入侵和社会矛盾扩

散的管道。在贝克( Ulrich Beck) 的“风险社会”学说基础上，卡斯帕森( Ｒoger E． Kasper-

son) 提出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认为风险作为一种可加工的特殊信息会随着社会的传播被

扭曲和夸大［52］。而当前的互联网空间就成为各种突发事件、不实言论和激进价值观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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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站，不仅从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角度冲击着合法性体系的基础，更从意识形态上刺激着

民众价值观的解构重生。为驱使互联网回归政府管制，中国政府采取了加大立法范围并强

化监管力度的措施，尤其是针对网络社交空间的信息筛查、实名认证和谣言处罚等手段，令

互联网环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规范和净化［53］。

可见，中国并没有将对自身合法性的塑造沉浸于经济奇迹这一单一层面，而是深入关

注公正危机与技术变革所引发的冲击，使这一时段的合法化运作鲜明呈现出基础性来源要

素转化与合法性体系信息化的融汇趋势，进而为中国未来合法化路线提供全面构建思路。

综上所述，中国自改革启动后就没有停止对合法性基础来源的建设步伐，经济绩效和

社会稳定也是最能带领人民脱离“文革”与落后苦海的途径。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增长和

安定的社会环境，缺少公民素养的民众和一盘散沙式的社会就无法实现中国在主权完整的

情况下迈向现代化发展，如果缺乏有效的公共服务和资源供给，政府又能从何处汲取公众

的支持。并且，针对不同阶层社会成员的福利政策，正在逐渐弥合由市场扩张和政治改革

滞后所引起的公正缺失，进而敦促政府职能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毫无疑问，为中国的

合法性体系和崛起式进步奠定基石的正是有力的绩效建设，但不能仅凭这一点就认为绩效

增长是中国振兴的唯一缘由。因为如果不建立一套能吸纳社会意见、引导意识形态走向的

程序和机制，中国不可能应对规模日益扩大的民主需求和外部政治渗透。这些在本土环境

中培植起来的程序和规则，以不同于西方民主制度的姿态推动着中国的合法性走向坚韧，

同时在与基础性来源相互混合、相互支撑和相互补充的过程中，使得中国的政治发展能够

抵抗住不同时期的内忧外患或新世纪技术变革带来的未知风险。

当前，中国已立足于新的发展起点，正处在新常态取代旧常态、新机遇引领新增长的历

史方位上，在这一阶段，中国更应发挥自身合法性的韧性与张力，牢固把握对合法性体系的

解释话语权，以便进一步实现继往开来的复兴愿景。

四、结论

合法性这一古老的政治概念在解读当今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时依然没有失去魅力，而

众多学者不休的争论也为其来源带来了多元的面貌。在历史演变进程中，西方的合法性范

式所呈现出的脆弱解释力，已令民主制度生成论不再权威，而受大量学者批驳的绩效合法

性，其运作机理也并非表面那么简单。因而，当前对中国的政治合法化进路仍持片面观点

的研究，既是忽略了合法性来源的多重多样性，又是对中国政治文化特征的理解偏差，这些

都阻碍了对中国真实合法性构造的系统性揭示。

为深入探究当代合法性来源的特征与运作逻辑，本文在阐述学界相关理论演进的基础

上，将合法性来源划分为基础性来源与补充性机制，并结合当前互联网技术变革对政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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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日益深入的现状，构建出一个复合型合法性来源分析框架。进而指出正是在不同机制的

相互混合与相互牵制中，一国的合法性体系才得以运转并展露出不同的姿态。随后，将中

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实践置于分析框架中，可以看到中国一方面在不断通过提升经济绩

效和民生水平来累积合法性基础来源，另一方面也在通过增添基于国情的增量改革形式和

治理创新模式来组建起一套合法性补充机制。在这一体系运作下，绩效、意识形态和程序

合法性都展现出各自应有的效用，不但化解了不同时期内源或外生的合法性危机，而且在

信息时代继续维持着中国合法性体系的有效运转，更形成了党的十九大所指出的以“五位

一体”“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诚然，本文分析框架只是建立在对当前学界多种合法性诠释理论的整合与辨析之基础

上，仅通过具有丰富转型经历的中国案例进行了尝试性解读，这种抽象与简化的诠释是基

于有限案例的定性研究，其因果关系归纳及一般性概括上常伴有脆弱特质，因而在面对发

展阶段各异的更多样本时，仍需进行具体质性研究与量化方法的交叉验证。本文通过剖析

合法性的不同来源在其体系内的建构效用，为将此框架运用于分析不同国家、不同政体的

政治实践和合法性体系构造提供了扩展的可能，也为用数据或关键事件评估国家发展水平

与政治兴衰状态的实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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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humankind is a concept and solution pu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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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how do we do it"，and also Chinese wisdom that socialist diplomatic though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tribute to the world．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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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litical concept of legitimacy is based on the examination of people＇s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for the state． However，the differences in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polities，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eras result in the endless debates among scholars over the source of legitimacy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Studies have simply attributed the source of legitimacy to western competitive electo-
ral procedures，and argued that legitimacy supported by performance or economic growth cannot funda-
mentally resolve the crises of political identity and support． Such research perspectives ignore the multi-
ple sources of legitimacy． Through identifying the general theories ，it can be divided into basic sources
and complementary mechanisms，and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sources of legitimacy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s in the era of big data，we can construct a composite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sources of legitimacy． The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practice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helps to demonstrate the rationality and validity of this framework and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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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Ｒesponsibility is the basic value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supporting principle of modern
countries． Therefore，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needs to move forward with the goal of
responsible politics． The study found that China＇s responsibility construction starts from the economic
field and gradually expands into politics and other fields． In recent years，the development of responsi-
bility construction has shown a synergistic and systematic trend，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ccounta-
bility system has become the focus． This shows that China ＇s responsibility construction is guid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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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s livelihood problems have a dual effect 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the existe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s livelihood problems will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neg-
ative effects 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people＇s livelihood problems will also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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